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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 集團重組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十日，本公司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為一家獲豁免有限

公司。

根據為準備本公司之股份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二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而

進行之精簡本集團架構之重組計劃，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成為現時組成本集團之各家

公司之控股公司（「集團重組」）。此乃透過收購財務報表附註16所列載之各家附屬公司當時之控股
公司Richlink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Richlink International」）之全部已發行股本而達成，
以入賬列作繳足股款方式向Richlink International前股東配發及發行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
元之10,000,000股普通股，而10,000,000股未繳股款股份則按面值入賬列作繳足股款。

2. 公司資料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年內，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包括美耐皿仿瓷產品及硅膠產品之製造及銷

售。年內本集團之主要業務性質並無改變。

董事認為Top Master Development Limited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而該公司乃於英屬處女群島
註冊成立。

3. 新增及經修訂香港會計實務準則之影響

以下為近期頒佈之經修訂香港會計實務準則（「香港會計實務準則」）及其相關詮釋，而該等準則及

詮釋乃適用於本年度之財務報表：

‧ 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經修訂） ： 「結算日後事項」

‧ 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14號（經修訂） ： 「租約」

‧ 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18號（經修訂） ： 「收入」

‧ 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26號 ： 「分類呈報」

‧ 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28號 ： 「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

‧ 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29號 ： 「無形資產」

‧ 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 ： 「業務合併」

‧ 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31號 ： 「資產減值」

‧ 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32號 ： 「綜合財務報表及附屬公司投資之會計方法」

‧ 詮釋12 ： 「業務合併－隨後調整初步所報之公平價格

及商譽」

‧ 詮釋13 ： 「商譽－之前於儲備抵銷／計入之商譽

及負商譽之持續規定」

此等香港會計實務準則訂明新增之會計計算方法及披露慣例。除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14號（經修訂）
及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26號外，此等香港會計實務準則及詮釋對此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香港
會計實務準則第14號（經修訂）及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26號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此等財務報表所
披露之數額構成之主要影響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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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增及經修訂香港會計實務準則之影響（續）

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14號（經修訂）訂明融資租約及經營租約之出租人及承租人會計基準，以及與此
有關之披露規定。此項經修訂香港會計實務準則對編製此等財務報表之主要影響為現須披露不可註

銷經營租約所涉及之未來最低租約付款總額（詳見財務報表附29所述），並規定須同時就作為承租人
及出租人之經營租約作出披露。此外，融資租約現已同時按最低租約付款總額及其現值作出分析，詳

見財務報表附註23所述。

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26號訂明適用於財務資料分類呈報之原則。按該準則規定，管理層須評估本集
團之主要風險或回報是以業務分類或地區分類為基準，並決定以其中一個基準作為分類資料之主要

呈報形式，而另一個基準則作為分類資料之次要呈報形式。此項香港會計實務準則之影響為須額外

載入按分類呈報之主要披露事項，詳見於財務報表附註5所述。

4. 呈報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編製基準

此等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實務準則、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

製。財務報表乃按歷史原值成本法編製，惟租賃土地及樓宇及投資物業之定期重估除外，詳情闡述於

下文。

呈報及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年

內所收購或出售之附屬公司之業績分別由收購生效日期起或至出售生效日期止予以綜合。

二零零一年之以資比較綜合財務報表已因應上文附註1集團重組完成而以合併會計基準編製。按此
基準，本公司被視作已於根據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完成之集團重組收購其附屬公司前成為該

等附屬公司之控股公司。因此，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包括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自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起或自其各自註冊成立日期以來（以較短者為準）之業績，猶如

現行集團架構已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一直存在。

董事認為，按以上基準編制之以資比較綜合財務報表可更公平地呈列本集團整體之業績及財務狀況。

集團內所有重大之公司間交易及往來結餘已於綜合賬目時對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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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呈報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附屬公司

附屬公司為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其財務及營運政策以自其業務獲得利益之公司。

本公司於附屬公司之權益乃按成本減任何減值虧損列賬。

資產減值

於各結算日，均會評估是否有任何情況顯示任何資產已出現減值，或是否有任何情況顯示之前就某

一項資產確認之減值虧損已不再存在或可能已經減少。倘顯示有任何上述情況，則會估計資產之可

收回數額。資產之可收回數額乃按資產之適用價值或其淨售價兩者中之較高者計算。

僅會於資產之賬面值超過其可收回數額時，方才確認減值虧損。減值虧損乃於產生期間自損益賬扣

除，而除非資產乃以重估數額列賬，則減值虧損會根據該重估資產適用之有關會計政策作會計處理。

之前已確認之減值虧損僅會於用以釐定資產可收回數額之估計數字有所變動時方才撥回，然而，以

不高於以往年度如並無就資產確認減值虧損而原應釐定之賬面值（扣除任何折舊或攤銷）為限。

所撥回之減值虧損乃計入損益賬，而除非資產乃以重估數額列賬，則所撥回之減值虧損會按照該重

估資產之有關會計政策計算。

關聯方

若一方具備能力直接或間接控制另一方，或對另一方之財務及營運決策有重大影響，則雙方被視作

關聯方。若彼等受到共同控制或受制於共同重大影響，亦被視作關聯方。關聯方可以是個人或公司實

體。

固定資產及折舊

除投資物業外，固定資產乃按成本或估值扣除累計折舊及任何減值虧損列賬。資產之成本包括其購

買價及任何令資產達至運作水平及運往作擬定用途地點之直接應計費用。於固定資產投入運作後所

引致之支出，如維修及保養費等，一般均會於支出該等費用期間計入損益賬。倘若可清楚確定該等支

出可透過固定資產之使用而於日後帶來經濟收益，則該等支出列為固定資產之額外成本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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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呈報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固定資產及折舊（續）

資產之折舊乃以直線法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撇銷其成本或估值計算，就此而言之主要年率如下：

中期租賃土地及樓宇 按租賃尚餘年期

租賃物業裝修 20%或按租賃年期（以較短者為準）
機器及設備 10%
模具 25%
傢具、裝置及辦公室設備 20%
汽車 20%

除投資物業外，固定資產價值變動以資產重估儲備變動處理。倘按個別基準，該儲備之總值不足以彌

補虧絀，則超出之虧絀會在損益賬中扣除。任何其後出現之重估盈餘則按曾扣除之虧絀數額為限計

入損益賬。

於固定資產出售或報銷時於損益賬確認之盈虧，乃出售有關資產所得款項淨額與其賬面值之差額。

於出售或報銷時，之前未有在保留溢利內處理之應佔重估盈餘直接轉至保留溢利。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是指建築工程及發展經已完成之土地及樓宇權益，並因其投資潛力而擬長期持有。此等物

業並無折舊並以每個財政年度完結時進行之每年專業估值所示之公開市值列賬。

投資物業價值變動以投資物業重估儲備變動處理。倘按組合基準，該儲備之總值不足以彌補虧絀，則

超出之虧絀會在損益賬中扣除。任何其後出現之重估盈餘則按曾從損益賬中扣除之虧絀數額為限撥

回。

出售投資物業後，有關先前估值之投資物業重估儲備已變現之有關部分會撥入損益賬內。

租賃資產

凡將資產所有權之大部分主要回報及風險（不包括法定業權）轉讓予本集團之租約均視為融資租約。

融資租約開始時，按租約最低付款額之現值撥充租賃資產之成本，並連同債務（不計利息部分）一併

記錄，以反映有關購買及融資。

根據已撥充資本之融資租約持有之資產列於固定資產內，並按資產之租期與估計使用年期兩者之較

短者計算折舊。該等租約之融資成本在損益賬內扣除，以使有關支出可在租約期內定期按固定之息

率分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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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4. 呈報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租賃資產（續）

凡資產所有權之大部分回報及風險仍歸於出租人之租約，均視為經營租約。倘本集團為出租人，則本

集團根據經營租約出租之資產乃納入非流動資產，而根據經營租約應收之租金乃以直線準按租約年

期計入損益賬。倘本集團為承租人，則根據經營租約應付之租金乃以直線法按租約年期自損益賬扣

除。

存貨

存貨按成本值及可變現淨值兩者中之較低者列賬。成本值按先入先出基準計算。在製品及製成品之

成本值包括直接物料成本、直接工資及所佔相關部分之間接生產費用及／或（若適用）承包費用。可

變現淨值按估計售價扣減預期在製成及售出前需承擔之任何預期產生之額外成本。

應收賬款

應收賬款之賒賬期一般為7至90日，按原發票額確認及列賬。當不再可能收回全數數額時，則對呆賬
作出估計並扣減。壞賬於產生時註銷。

研究及開發成本

所有研究成本在產生時於損益賬扣除。

開發新產品項目所產生之支出只會在下列情況下撥作資本及作遞延處理：項目可以清晰界定；支出

可分列名目及以可靠之方式量度；在合理情況下肯定項目在技術上屬可行及產品具商業價值。不符

合此等標準之產品開發支出在產生時作為開支處理。

遞延開發成本根據當產品投入商業生產時起計最多達五年期間之有關產品之商業壽命按直線法攤

銷。

退休福利計劃

本集團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其所有香港僱員實行一項限定供款之強制性公積金退休保障

計劃（「強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日開始生效。根據強積金計劃之規則，供

款乃以僱員基本薪酬之百分比為基準，最高不得超出每月1,000港元，且須於應付時於損益賬中扣除。
強積金計劃之資產以獨立管理基金形式與本集團其他資產分開處理。本集團僱主對強積金計劃之供

款全數撥歸僱員。惟根據強積金計劃之規則，若僱員於供款供足前離職，則本集團僱主之自願供款由

本集團收回。

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附屬公司之僱員為中國政府所設立之國家贊助退休計劃之成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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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呈報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收入確認

收入於本集團可獲得經濟利益而收入能可靠地被量度時，按下列基準確認：

(a) 銷售貨品收入於貨品擁有權之主要風險及報酬轉移買方時確認，而本集團不可繼續一般與擁

有權有關之管理事項，亦不可對已售貨品具有效控制；

(b) 利息收入乃按本金結餘及適用實際利率按時間比例確認；及

(c) 租金收入乃根據租約年期按時間比例確認。

遞延稅項

倘遞延稅項之負債於可預見將來可能變現，則就稅務及財務申報程序確認收入及開支時之所有重大

時差以負債法撥備。倘對遞延稅項資產能否變現存在合理懷疑，則該資產不予確認。

外幣

外幣交易按該等交易當日之適用㶅率記錄。以外幣結算之貨幣資產及負債按結算日適用之㶅率換算。

㶅兌差額於損益賬中處理。

合併賬目時，海外附屬公司以外㶅為單位之財務報表按結算日適用之㶅率換算為港元。所產生之㶅

兌差額計入㶅率波動儲備。

現金等價物

就現金流量表而言，現金等價物乃於購入後三個月內到期並隨時可轉換為已知款額現金之短期高度

流動投資，減去於提供墊款日期起三個月內應償還之銀行墊款。就資產負債表之分類而言，現金及銀

行結餘指並無限定用途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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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5. 分類資料

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26號已於年內採納，詳見財務報表附註3所述。分類資料乃以兩種分類形式呈列：
(i) 按業務分類列示之主要分類呈報基準；及 (ii) 以地區分類列示之次要分類呈報基準。

本集團營運業務乃按其業務及所提供之產品與服務性質分開結構及管理。本集團各個業務分類乃為

一個提供產品與服務而其風險及回報有別於其他業務分類之策略性業務單元。業務分類之概要詳情

如下：

(a) 美耐皿仿瓷產品分類，包括美耐皿仿瓷產品之製造及銷售；及

(b) 硅膠產品分類，包括硅膠產品之製造及銷售。

於釐定本集團之地區分類時，收入及業績乃按客戶所在地區作分類，而資產則按資產所在地區作分

類。

(a) 業務分類

下表載列本集團按業務分類列示之收入、業績及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資料。

美耐皿仿瓷產品 硅膠產品 綜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外界客戶銷售 123,480 110,444 32,682 35,515 156,162 145,959
其他收入 197 263 60 105 257 368

合計 123,677 110,707 32,742 35,620 156,419 146,327

分類業績 17,616 33,425 3,563 5,961 21,179 39,386

權益及未分配收益 1,071 62
未分配開支 (2,115) (302)

經營業務溢利 20,135 39,146
融資成本 (2,681) (2,006)

稅前溢利 17,454 37,140
稅項 (1,895) (3,575)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所得純利 15,559 33,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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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類資料（續）

(a) 業務分類（續）

公司 美耐皿仿瓷產品 硅膠產品 綜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固定資產 1,170 1,228 46,324 39,503 10,982 14,930 58,476 55,661
存貨 － － 11,841 9,925 3,595 2,724 15,436 12,649
應收賬款 － － 21,579 6,626 7,760 8,038 29,339 14,664
其他資產 24,162 10,467 4,470 5,436 44 789 28,676 16,692

未分配資產 － － － － － － 39,722 5,345

合計 25,332 11,695 84,214 61,490 22,381 26,481 171,649 105,011

分類負債 3,592 9,602 30,884 14,514 8,040 5,250 42,516 29,366
未分配負債 － － － － － － 29,526 16,990

合計 3,592 9,602 30,884 14,514 8,040 5,250 72,042 46,356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 － － 10,144 7,867 4,842 5,924 14,986 13,791
其他非現金開支 － － 417 － － 522 417 522
資本開支 － － 16,965 1,578 1,023 1,204 17,988 2,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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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營業額

營業額指產出產品之銷售發票淨值，扣除退貨撥備及貿易折扣。集團內所有重大交易已於綜合賬目

時對銷。

7. 經營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溢利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計出：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售出存貨成本 122,954 97,381
折舊 14,986 13,791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 424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涉及之最低租金付款 1,328 934
核數師酬金 830 790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附註9）
工資及薪金 8,675 9,678
退休金供款 107 28

8,782 9,706

租賃土地及樓宇重估虧絀 129 700
投資物業重估虧絀 58 －

㶅兌虧損淨額 155 3
應收貿易賬款呆賬撥備 52 98
存貨撥備 365 －

利息收入 (725) (2)
租金收入總額及淨額 (113) (60)

售出存貨成本包括員工成本、存貨撥備及折舊約20,122,000港元（二零零一年：20,150,000港元），亦
已納入於上文就各類開支個別披露之有關總額。

租賃土地及樓宇和投資物業之重估虧絀乃納入綜合損益賬內「其他經營開支」一項。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可供減少其於未年對退休金計劃之供款之被沒收供款（二

零零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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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融資成本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各項之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 2,561 631
須於五年後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 1,178
其他貸款 45 110

融資租約之利息 75 87

2,681 2,006

9. 董事薪酬

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第161條披露之本公司董事之年內薪酬分
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袍金：

  執行董事 － －

  獨立非執行董事 240 5

240 5

執行董事之其他酬金：

  基本薪金、其他津貼及實物利益 1,743 1,019
  花紅 140 －

  退休金供款 36 12

1,919 1,031

2,159 1,036

三位執行董事之薪酬各介乎零至1,000,000港元之組別。

年內，董事並無放棄或同意放棄任何薪酬（二零零一年：無）。

年內，並無就董事對本集團之服務向彼等授予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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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五位最高薪酬人士

年內，五位最高薪酬人士包括三位（二零零一年：三位）董事。有關彼等之薪酬詳情載於上文附註9。
餘下兩位（二零零一年：兩位）最高薪酬非董事僱員之薪酬（其各自之酬金介乎於零至1,000,000港元
組別）之詳情載列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基本薪金、其他津貼及實物利益 975 475
退休金供款 24 5

999 480

11. 稅項

香港利得稅已根據年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之稅率（二零零一年：16%）作出撥備。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香港利得稅撥備 1,895 3,575

12.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所得純利

年內，本公司於財務報表中處理之股東應佔日常業務虧損淨額約為451,000港元（由二零零一年一月
十日（註冊成立日期）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222,000港元）。

13. 股息

本公司自其註冊成立日期以來並無派付或宣派股息。

本公司之一家附屬公司已於集團重組前向其股東宣派及派付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股息，而集團重組已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完成。有關集團重組之進一步詳情載於財務報表

附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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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年內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所得純利15,559,000港元（二零零一年：33,565,000港元）
及1,187,732,000股普通股（二零零一年：351,429,000股）之加權平均數為基準計算，並經調整以反
映結算日後之供股。

用以計算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盈利之股份加權平均數包括計及本公司之

備考已發行股本，包括本公司註冊成立時發行之10,000,000股未繳股款普通股、為收購Richlink
International而發行之10,000,000股股份及資本化發行308,000,000股股份，並經調整以反映結算日
後之供股。

於本年度或以往年度，並無潛在已發行普通股，因此並無呈報每股攤薄盈利之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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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固定資產

本集團

中期 傢具、裝置

租賃土地 租賃物業 機器 及辦公室

投資物業 及樓宇 裝修 及設備 模具 設備 汽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值或估值：

年初 1,228 5,496 2,618 67,317 27,153 2,005 835 106,652
添置 － － 140 13,161 3,060 434 1,193 17,988
重估虧絀 (58 ) (296 ) － － － － － (354 )

於二零零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1,170 5,200 2,758 80,478 30,213 2,439 2,028 124,286

累計折舊：

年初 － － 2,486 24,565 21,559 1,632 749 50,991
年內撥備 － 167 60 8,048 6,049 337 325 14,986
重估時撥回 － (167 ) － － － － － (167 )

於二零零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 － 2,546 32,613 27,608 1,969 1,074 65,810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1,170 5,200 212 47,865 2,605 470 954 58,476

於二零零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1,228 5,496 132 42,752 5,594 373 86 55,661

成本值或估值分析：

按成本值 － － 2,758 80,478 30,213 2,439 2,028 117,916
按二零零二年

估值 1,170 5,200 － － － － － 6,370

1,170 5,200 2,758 80,478 30,213 2,439 2,028 124,286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位於香港之租賃土地及樓宇由獨立專業估值師行保柏國際重估

有限公司以公開市值基準重估為5,200,000港元。因此而產生之重估虧絀129,000港元已自損益賬扣
除。倘本集團之租賃土地及樓宇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列賬，則會按約7,22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
8,096,000港元）納入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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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固定資產（續）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位於香港，並以中期租約持有。該物業已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由獨立專業

估值師行保柏國際重估有限公司以公開市值基準重估為1,17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1,228,000港
元）。因此而產生之虧絀58,000港元已自損益賬扣除。投資物業已按經營租約出租予第三方，有關詳
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29。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所有租賃土地及樓宇及其投資物業均已予質押以作為授予本集

團之一般銀行融資之抵押，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21。

根據融資租約持有並納入固定資產總額內之資產賬面淨值載列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機器及設備 － 276
汽車 954 492

954 768

16. 於附屬公司之權益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投資，按成本 56,167 56,167
應收／（應付）附屬公司款項 14,790 (2,990)

70,957 53,177

與附屬公司之結餘為無抵押、免息及毋須於結算日起計未來十二個月內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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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於附屬公司之權益（續）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之詳情如下：

註冊成立 已發行普通股

／註冊 股本／註冊 應佔股權

公司名稱 及營業地點 股本之面值 直接 間接 主要業務

Richlink International 英屬處女群島 1,000美元 100% － 投資控股

Holdings Limited （「英屬處女

群島」）

金禾美耐皿製品 香港 300,000港元 － 100% 製造及銷售

有限公司 美耐皿仿瓷

產品

富僑亞洲有限公司 香港 1,000,000港元 － 100% 製造及銷售

硅膠產品

Top Executive 英屬處女群島 10美元 － 100% 投資控股

Developments Limited

東莞金禾美耐皿製品 中國 4,000,000港元 － 100% 製造及銷售

有限公司* 美耐皿仿瓷

產品

* 根據中國法例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註冊為一家全外資企業。

17. 收購長期投資之按金

該數額指就可能收購一項非上市投資之若干股本權益所付之按金。該項可能進行之收購於此等財務

報表獲得批准日期尚未完成。

18. 存貨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料 11,284 9,318
在製品 1,408 1,498
製成品 2,744 1,833

15,436 1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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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應收賬款

於結算日並按發票日期為基準之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13,983 10,113
31-60日 8,749 2,179
61-180日 6,607 2,372

29,339 14,664

20. 持作出售之投資

該數額指年內所收購之一項非上市股權投資，乃按成本列賬。於結算日後，即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
三日，此項投資已按成本全數出售予一獨立第三方。於此等財務報表獲得批准日期，本公司已收取其
中7,000,000港元之款項，而餘下代價7,000,000港元將分四期等額收取，最後一期將於二零零二年十
二月到期。因此，該數額已列作流動資產。

21. 計息銀行借貸及其他借貸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有抵押銀行透支 24 － － －
有抵押銀行貸款 29,503 10,499 20,000 －
有抵押信託收據貸款 18,078 2,838 － －
無抵押之其他貸款 － 1,152 － －

47,605 14,489 20,000 －

於一年內償還之銀行透支 24 － － －

於一年內償還之信貸收據貸款 18,078 2,838 － －

須於下列期限償還之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一年內 21,252 2,276 20,000 －
第二年 1,321 482 － －
第三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4,444 1,725 － －
五年後 2,486 7,168 － －

29,503 11,651 20,000 －

47,605 14,489 20,000 －

列作為流動負債之部分 (39,354) (5,114) (20,000) －

非流動部分 8,251 9,37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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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計息銀行借貸及其他借貸（續）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融資以下列各項作抵押：

(i) 賬面值分別約為5,200,000港元及1,170,000港元之本集團租賃土地及樓宇及其投資物業（附
註15）之第一法定押記；及

(ii) 本集團為數達34,628,000港元（二零零一年：無）之定期存款之質押。

上述金額包括為數合共9,503,000港元（二零零一年：無）須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三日起作84個月分
期償還之銀行貸款。

22. 應付賬款

於結算日並按發票日期為基準之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967 1,998
31-60日 1,018 1,104
61-180日 3,252 2,626
181日 -360日 1,233 1,218

6,470 6,946

23. 應付融資租約

本集團租賃若干汽車。該等租賃列作融資租約，餘下租賃年期為三年。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融資租約涉及之未來最低租約付款總額及其現值載列如下：

最低租約付款 最低租約付款之現值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一年內 477 164 395 136
第二年 477 164 439 120
第三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471 217 347 190

最低融資租約付款總額 1,425 545 1,181 446

減：未來融資費用 (244) (99)

應付融資租約淨值總額 1,181 446

減：列作流動負債之部分 (395) (136)

非流動部分 786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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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23. 應付融資租約（續）

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14號已於年內經修訂及實施，詳見財務報表附註3。現已規定若干新訂披露項目，
並已載於上文。已就新訂披露項目而納入上年度之比較數字（如適用）。

24. 股東貸款

股東貸款並無抵押、免息及已於本年度償還。

25. 遞延稅項

本集團已於負債可在可見將來變現之情況下，就加速折舊免稅額撥付遞延稅項撥備。

本集團之租賃土地及樓宇及其投資物業之重估並不構成時差，故此並無計算潛在遞延稅項之數額。

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重大未撥備遞延稅項負債（二零零一年：無）。

26. 股本

股份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普通股100,000,000,000股
（二零零一年：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0,000股） 1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普通股4,000,000,000股
（二零零一年：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20,000,000股） 4,000 200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十日（註冊成立日期）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公司之法定及已發行
股本變動如下：

(a) 於註冊成立後，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為100,000港元，分為1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
份。

(b) 於二零零一年二月五日，1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已以未繳股款方式配發及發
行。

(c)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本公司已藉增設9,99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額外股份，
而將其法定股本由100,000港元增加至100,000,000港元，該等額外股份乃與本公司之現有股
本享有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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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26. 股本（續）

(d)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作為集團重組之一部分（詳見財務報表附註1）本公司 (i)已按面
值發行合共1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入賬列為繳足新股，及 (ii) 將上文 (b)項所述於
二零零一年二月五日以未繳股款方式發行之10,000,000股現有股份按面值入賬列為繳足，以
作為收購及交換Richlink International全部已發行股本之代價。根據Richlink International於
交換股份日期之綜合資產淨值計算，Richlink International股份之公平價值較本公司就交換股
份而發行之股份面值超逾55,967,000港元，該款項已計入本公司之繳入盈餘內（詳見財務報
表附註27）。

(e)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本公司已將本公司股份溢價賬之進賬款項其中3,080,000港元撥
充資本（「資本化發行」），藉此向於當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份

持有人，以彼等當時之持股比例，按面值向彼等配發合共308,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
繳足股款股份，惟須待股份溢價賬因發行新股份及配售股份予公眾人士而產生進賬款項，方

可作實（詳見下文 (f)段）。

(f)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二日，本公司已以發行新股份及配售股份方式，按每股股份0.50港元之
價格向公眾人士發行72,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扣除有關開支前之總現金代價
為36,000,000港元。就已發行股份所收取之代價較其面值超逾約35,280,000港元（扣除有關開
支前），並已計入股份溢價賬內。

(g)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十日，本公司股東已批准自二零零二年二月十八日起拆細本公司股份之特

別決議案，方式如下：

(i) 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數目已增加 3,600,000,000股，由 400,000,000股增加至
4,000,000,000股。各普通股之每股面值已因此而由0.01港元削減至0.001港元。本公司
之已發行股本仍為4,000,000港元；及

(ii) 本公司各股法定但未發行股份（包括但不限於因根據上文 (i)項拆細股份而產生之該等
未發行股份）已拆細為10股股份。本公司之法定股本仍為100,000,000港元，惟現包括
10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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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26. 股本（續）

上述本公司法定及已發行股本變動概述如下：

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 0.001港元之

普通股數目 普通股數目 金額

附註 千股 千股 千港元

法定股本：
註冊成立後 (a) 10,000 － 100
法定股本增加 (c) 9,990,000 － 99,900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10,000,000 － 100,000
股份拆細 (g) (10,000,000) 100,000,000 －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 1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已配發及已發行未繳股款股份 (b) 10,000 － －

作為收購Richlink International全部
已發行股本之代價而發行之股份 (d) 10,000 － 100

動用繳入盈餘繳足未繳股款股份 (d) － － 100
資本化發行（入賬列作繳足，惟須待

股份溢價賬因發行股份予公眾

人士而產生進賬款項方告作實） (e) 308,000 － －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之備考

已發行股本 328,000 － 200
發行新股份及配售股份予公眾人士 (f) 72,000 － 720
上文提述將股份溢價賬撥充資本 (e) － － 3,080
股份拆細 (g) (400,000) 4,000,000 －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 4,000,000 4,000

除上述變動外，於結算日後，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亦出現其他變動，詳述於財務報表附註33。

購股權

本公司已設立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有關詳情載於董事會報告「購股權計劃」內。

截至該等財務報表獲批准日期止，本公司並無根據該計劃授出或同意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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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儲備

本集團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保留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 － 1,100 36,790 37,890
本年度純利 － － 33,565 33,565
股息 － － (13,000) (13,000)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 1,100 57,355 58,455
發行新股份（附註26(f)） 35,280 － － 35,280
發行股份支出 (10,607) － － (10,607)
將股份溢價撥充資本（附註26(e)） (3,080) － － (3,080)
本年度純利 － － 15,559 15,559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21,593 1,100 72,914 95,607

本公司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 － 55,967 － 55,967
本年度虧損淨額 － － (222) (222)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 55,967 (222) 55,745
發行新股份（附註26(f)） 35,280 － － 35,280
發行股份支出 (10,607) － － (10,607)
將股份溢價撥充資本（附註26(e)） (3,080) － － (3,080)
本年度虧損淨額 － － (451) (451)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21,593 55,967 (673) 76,887

附註：

(a) 本集團之繳入盈餘指根據財務報表附註1所載之集團重組所收購之附屬公司股本總面值超逾作為交換條件而

發行之本公司股份面值之差額。

本公司之繳入盈餘指根據同一重組計劃所收購之附屬公司當時之合併資產淨值超逾本公司作為交換條件而發

行之股份總面值之差額。

(b) 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經修訂），本公司可在若干情況下以繳入盈餘分派予其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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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28. 綜合現金流量表附註

(a) 經營溢利與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入淨額對賬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溢利 20,135 39,146
折舊 14,986 13,791
利息收入 (725) (2)
租賃土地及樓宇重估虧絀 129 700
投資物業重估虧絀 58 －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 424
預付租金開支增加 (3,568) －
存貨之增加 (2,787) (7,149)
應收賬款之增加 (14,675) (11,02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少／（增加） 10,316 (11,016)
應收董事款項之減少 － 3,478
應付賬款之增加／（減少） (476) 107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之增加／（減少） (7,084) 8,050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入淨額 16,309 36,508

(b) 本集團年內融資變動分析
已發行股本 銀行及 融資

（包括股份溢價） 股東貸款 其他貸款 租約承擔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 200 10,000 13,194 377
融資現金流出淨額 － (7,500) (1,543) (411)
訂立融資租約合約 － － － 480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200 2,500 11,651 446

融資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25,393 (2,500) 17,852 (365)
訂立融資租約合約 － － － 1,100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25,593 － 29,503 1,181

(c) 主要非現金交易

(i) 年內，本集團已就訂立融資租約時資本總值為1,10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480,000港
元）之固定資產訂立融資租約安排。

(ii) 年內，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購入固定資產之按金5,268,000港元已予動用，作為
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購入該等固定資產所支付之部分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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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29. 經營租約安排

(a) 出租人

本集團乃根據經營租約安排出租其投資物業（附註15），經協商後之租期為3年。租約之條款
亦規定租戶須支付保證按金。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根據其與租戶訂立之不可註銷經營租約應收之未來最低

租約付款總額之到期日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20 120
第二至第五年內（包括首尾兩年） 70 190

190 310

(b) 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約安排租用其若干貨倉、辦公室物業及工廠物業。經協商後之物業租約為

期一年至四年不等。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根據不可註銷經營租約應付之未來最低租約付款總額之

到期日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974 1,061
第二至第五年內（包括首尾兩年） 679 275

1,653 1,336

於年內所採納之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14號（經修訂），規定經營租約之出租人須披露根據不可註銷經
營租約應收之未來最低租約付款總額（詳見上文附註 (a)）。按早前之規定，此項披露毋須作出。香港
會計實務準則第14號（經修訂）亦規定經營租約之承租人須披露經營租約未來最低租金總額，而非按
早前規定只須披露下年度之租金。因此，承租人之經營租約於上年度之比較數字（見上文附註 (b)）已
予重列，以符合本年度之呈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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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30. 承擔

除上文附註29所述之經營租約承擔外，於結算日，本集團亦具有下列承擔：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就購入固定資產之已訂約承擔 － 5,269

31. 或然負債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具追索權之貼現票據 － 443 － －

本公司就銀行授予附屬公司之一般銀行

信貸而履行之擔保 － － 69,703 －

－ 443 69,703 －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附屬公司已動用以本公司向銀行作出之擔保而獲授之銀行信貸約

27,605,000港元（二零零一年：無）。

32. 關聯方交易

年內，本集團與本公司一名主要股東曾進行以下之重大交易：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貨品 1,380 7,306

本集團向本公司一名主要股東之附屬公司出售硅膠袖珍鍵盤所按之條款與條件與其向獨立第三方

出售相同產品之條款及條件相同。

上述關聯方交易將構成關連交易（按上市規則之定義）。就該等交易而言，在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一

年四月十二日上市後，本公司已獲取一項有條件豁免，毋須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所載有關關連
交易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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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結算日後事項

(a) 根據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十六日通過之董事決議案，本公司以供股方式按認購價每股供股股份

0.016港元發行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供股股份予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一
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基準為股東每持有兩股現有股份可獲發一股供股股份，在未扣除股

份發行開支前，所籌得之款項約為32,000,000港元。供股所得款項淨額將撥作本集團之營運資
金。

(b)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與兩名獨立第三方康和証券（香港）有限公司及大中華證

券有限公司訂立協議，以發行價每股0.011港元配售本公司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股份合共
480,000,000股。認購事項已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二日完成，而所得款項淨額約4,900,000港元
將撥作本集團之營運資金。

(c) 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本集團以現金代價14,000,000港元全數出售其於非上市投資之
5%股本權益予一獨立第三方。於此等財務報表獲得批准日期，本公司已收取其中7,000,000港
元之款項，而餘下代價7,000,000港元將分四期等額收取，最後一期將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到
期。該項投資乃於年內以現金代價14,000,000港元向一獨立第三方收購。該出售交易並無產生
任何收益或虧損。

34. 比較數字

如財務報表附註3所進一步闡述，由於本年度已採納若干新訂及經修訂香港會計實務準則，故此分類
資料及經營租約安排及融資租約應付款項之補充附註已予修訂並以符合新規定之方式呈報。因此，

若干比較數字已予修訂，以配合本年度之呈報方式。

35. 批准財務報表

本財務報表已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發出。


